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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理论研究项目，项目题

目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欧盟食品准入制度对深圳的启示研究。 

2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存在问题 

2.1 疫情冲击凸显食品贸易形势严峻 

我国是食品进出口大国。2018年，食品出口 4586亿元，增长 2.2%；

进口 7918.6 亿元，增长 6.5%；逆差 3332.6 亿元，扩大 13%。欧盟是

第三大贸易伙伴，我国对欧盟进出口食品 1360.5 亿元，主要出口水

海产品和蔬菜，主要进口乳品和酒类。随着欧盟、美国等国家对中国

食品出口贸易壁垒不断提高，中国食品出口难度正在加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 1~2 月，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

5919.93 亿美元，同比下跌 10.62%。其中：出口贸易总额 2924.49 亿

美元，同比下跌 17.11%；进口贸易总额 2995.44 亿美元，同比下跌

3.23%。食品农产品范畴是“两会”常年热议话题，不仅关乎扶贫、民

生，更是对外经贸的重要领域。 

2.2 欧盟食品准入制度带来贸易阻力 

欧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国，是我

国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市场。自加入 WTO 以来，我国输欧的农产品贸



易额呈稳步增长趋势，2002 年输欧金额达 19.87 亿美元，2008 年增

长到 57.62 亿美元，六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 18%。2009 年欧盟为减少

经济危机的冲击，保障经济体内部企业的利润，实施了一系列严苛的

技术壁垒，受此影响我国输欧农产品额减少了 9%，2009 年至 2016

年，我国输欧农产品贸易额在波动中增长，七年间平均每年的增长率

约为 5%，明显慢于前一阶段的增长速度。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欧盟 28 国（含英国）与世界其他

地区农产品贸易额达 2750 亿欧元，与 2002 年相比增加一倍，年均增

长 5%。其中，进口 1380 亿欧元，年均增长 4.3%；出口 1370 亿欧元，

年均增长 5.8%；贸易逆差 10 亿欧元。 

  欧盟主要进出口农产品包括畜产品、蔬菜和食品三大类。其中，

出口最多的农产品为食品，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57%，蔬菜和

畜产品出口份额相当，分别为 22%和 21%；进口最多的农产品为蔬菜，

占比为 48%，其次为食品和畜产品，分别占 32%和 20%。 

  市场结构方面，欧盟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为美国，2018 年对美

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16%。中国紧随其后，占 8%。主要进口来

源国为巴西和美国，所占市场份额相同，均为 9%。 

据统计，2017 年我国有 30.1%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

施不同程度影响，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额为 2481.2 亿元，占同期

出口额的 1.6%，企业因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而新增加的成本为 689.7

亿元，占同期出口额的 0.4%。对我国企业出口影响较大的国家和地

区排前三位的是美国、欧盟、东盟。技术性贸易措施继续被认为是继



汇率之后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主要障碍。 

2.3 欧盟食品标准体系全面立体 

欧洲食品标准体系起步于“二战”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欧洲共

同体各成员国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制定了“共同农业政策”。

1985年，欧盟理事会出台了《关于技术协调与标准化新方法的决议》。

2013 年生效的标准化条例《Regulation (EU) 1025/2012》规定了标准

化的法律框架，如今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EC）仍在研

究制定该条例实操层面的指导文件。欧盟标准体系经历了启动、发展、

建成三个时期，并持续更新完善。 

欧盟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在横向上囊括食品行业本身及相关的

各个方面，纵向上对该行业特定的各种种类物进行专门立法，全面立

体。各成员国标准体系又包括食品技术标准和食品管理标准。食品技

术标准主要是涉及食品标签、包装、微生物指标和储藏等方面的标准；

食品管理标准则主要是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依据、程序、职责及方法

等方面的标准。 

2.4 我国食品标准体系逐步完善 

食品标准是食品工业领域各类标准的总和。目前，我国《食品安

全标准体系框架原则》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基本一致，主要指标

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当，已建立一个以国家标准为主体，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企业标准相互补充的标准体系，与《食品卫生管理条例》、



《食品安全法》、《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和监管体

系共同保障行业健康发展。 

自1949年10月成立中央技术管理局标准化规划处以来，标准化工

作渐次展开。1950年国家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加工定货，全国粮食加

工会议拟定了“八一粉”“九二米”质量标准方案。1962年11月10日，

国务院第120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

理办法》，共6章27条，这是我国第一个标准化管理法规，对标准化工

作的方针、政策、任务及管理体制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随后我国

食品标准经历了上世纪50~70年代的初级阶段、80年代的发展阶段、

90年代~“十一五”期间调整补充与巩固清理阶段和2009年至今的全

面清理修订阶段，已经形成包括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经营规范

标准、检验方法标准等四大类的完善体系。 

通用标准主要指食品工业基础相关标准及各种食品中污染因素

和添加物质的限量要求，包括食品加工卫生标准、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名词术语标准、食品分类标准等。如：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和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

装食品标签通则》等。产品标准包括食品原料及产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以及营养与特殊膳食类食品，如GB 1886.6-201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硫酸钙》、GB/T 19855-2015《月饼》和QB/T 

5298-2018《小麦低聚肽粉》等。生产经营规范标准可以分为危害分

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食品良好生产规范（GMP）、食品



企业生产卫生规范等。检验方法标准包括理化、微生物及毒理学检验

方法及技术规程。 

2017年，卫计委会同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制定发布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1224项，并清理整合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

生标准、食品质量以及行业标准4392项。截至目前，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共1253项。 

2.5 中欧食品标准指标对比 

郝程乾等在《国内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比研究》一文中运用标

准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从标准数量、标龄、发布年代、采标率、采标一

致性程度、采标及时性等方面，将英、德、法、俄、美 5 个国家食品

领域的现行标准与我国现行标准对比分析指出：我国食品标准的技术

领域主要分布在食品综合、香料和调料、食品添加剂、食品实验和分

析的一般方法以及预包装食品和精制食品等方面，而英国、德国和法

国标准的技术领域主要分布在乳和乳制品、食用油和脂肪及含油种子、

食品试验和分析的一般方法、与食品接触的物品与材料、食品工业厂

房和设备。 

（1）欧盟农残领域较为严格 

作为我国传统特色农产品和食品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代表，茶叶可

以看出卖方市场与买方市场对于商品质量制约的区别。而制约茶叶出

口的主要因素是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RLs）及管控要求。欧盟是对



茶叶农残限量要求最严格的地区。自 2000 年 7 月 1 日实行茶叶新农

残限量标准以来，欧盟几乎每年都要加以修订。2012 年，欧盟对法

规 396/2005/EC动植物源性食品及饲料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的管理规

定进行了 8 次修订，要求各成员必须采取统一限量标准，无具体限量

标准且不属于豁免物质的残留物质都以方法的检测限或 0．01 mg/kg 

为限值的一律标准。2013 年下半年起欧盟加大对中国茶叶蒽醌残留

的检测力度，要求不能超过 0.01 mg/kg（后经我方交涉提高到 0.02 

mg/kg）。2014 年 8 月 25 日正式实施的 EU87/2014 指令，把异丙

隆、啶氧菌酯、嘧霉胺和啶虫脒的限量均从 0.1 mg/kg 变成为 0.05 

mg/kg，此外还对我国茶叶增加了唑虫酰胺残留的检测。2016 年 1 月

1 日起，欧盟对来自中国的茶叶（不管是否加香料）氟乐灵（限量 0.05 

mg/kg）抽检比例提高到 10%，对茶叶中环酰菌胺、醚菌酯双辛胍胺、

甜菜胺和甜菜宁的限量由 0.1 mg/kg 加严至 0.05 mg/kg，对啶酰菌胺、

甲基立枯磷、硝磺草酮限量由 0.5 mg/kg 加严至 0.01 mg/kg，对福赛

得（乙磷铝）的最大残留由 5 mg/kg 加严至 2 mg/kg。目前，欧盟正

在讨论制定新的标准，拟将高氯酸盐含量限制在 0.75 mg/kg 之下。

蒋雄武在《我国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及欧盟茶叶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的比较分析》一文通过对比 GB 2763—2016 与 669/2009/EC

和 396/2005/EC指出我国与欧盟在部分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上有较明

显的区别，我国茶叶农药残留种类的总量（48 种）明显少于欧盟（477

种），并且部分农药限量为欧盟的 100 倍，氟氰戊菊酯（Flucythrinate）

甚至达到了 400 倍。 



 

物质名称  中国  欧盟   严格程度 

虫螨腈（Chlorfenapyr）  20 mg/kg  50 mg/kg  严格 

草甘膦（Glyphosate）  1 mg/kg  2 mg/kg  严格 

联苯菊酯（Bifenthrin）  5 mg/kg  30 mg/kg 严格 

硫丹（Endosulfan）  10 mg/kg  30 mg/kg 严格 

甲拌磷（Phorate）  0.01 mg/kg  0.05 mg/kg  严格 

甲基对硫磷（Parathion-methyl）  0.02 mg/kg  0.05 mg/kg  严格 

噻虫嗪（Thiamethoxam）  10 mg/kg  20 mg/kg  严格 

辛硫磷（Phoxim）  0.2 mg/kg  0.1 mg/kg  宽松 

草胺磷（Glufosinate-ammonium）  0.5 mg/kg  0.1 mg/kg  宽松 

茚虫威（Indoxacarb）  5 mg/kg  0.05 mg/kg  宽松 

苯醚甲环唑（Difenoconazole）  10 mg/kg  0.05 mg/kg  宽松 

甲氰菊酯（Fenpropathrin）      5 mg/kg  2 mg/kg 宽松 

灭线磷（Ethoprophos）      0.05 mg/kg  0.02 mg/kg 宽松 

灭多威（Methomyl）      0.2mg/kg  0.05 mg/kg 宽松 

溴氰菊酯（Deltamethrin）      10 mg/kg  5 mg/kg 宽松 

氟氰戊菊酯（Flucythrinate）      20mg/kg  0.05 mg/kg 宽松 

除虫脲（Diflubenzuron）      20 mg/kg  0.1 mg/kg 宽松 

氯菊酯（Permethrin）      20 mg/kg  0.1 mg/kg 宽松 

杀螟硫磷（Fenitrothion）      0.5 mg/kg  0.05 mg/kg 宽松 

敌百虫（Trichlorfon）      2 mg/kg  0.05 mg/kg 宽松 

多菌灵（Carbendazim）      5 mg/kg  0.1 mg/kg 宽松 

培丹（Cartap）      20 mg/kg  0.1 mg/kg 宽松 

噻螨酮（Hexythiazox）      15 mg/kg  4 mg/kg 宽松 

噻嗪酮（Buprofezin）      10 mg/kg  0.05 mg/kg 宽松 

喹螨醚（Fenazaquin）      15 mg/kg  10 mg/kg 宽松 

啶虫脒（Acetamiprid）      10 mg/kg  0.05 mg/kg 宽松 

哒螨灵（Pyridaben）      5 mg/kg  0.05 mg/kg 宽松 

吡蚜酮（Pymetrozine）      2 mg/kg  0.1 mg/kg 宽松 

吡虫啉（Imidacloprid）      0.5 mg/kg  0.05 mg/kg 宽松 

乙酰甲胺磷（Acephate）      0.1mg/kg  0.05 mg/kg 宽松 

三氯杀螨醇（Dicofol）      0.2 mg/kg  0.1 mg/kg 宽松 

特丁硫磷（Terbufos）      0.01mg/kg  0.01 mg/kg 相同 

滴滴涕（DDT）      0.2 mg/kg  0.2 mg/kg 相同 

氰戊菊酯（Fenvalerate）      0.1mg/kg  0.1 mg/kg 相同 

克百威（Carbofuran）      0.05 mg/kg  0.05 mg/kg 相同 

甲胺磷（Methamidophos）      0.05 mg/kg  0.05 mg/kg 相同 

氧乐果（Omethoate）      0.05mg/kg  0.05 mg/kg 相同 

 



水果蔬菜的农残限值同样严格。对于猕猴桃，欧盟规定了 443 种

农药残留量的限值，我国只有 11 种；数值在最严苛的“一律标准”，

即 0．01 mg/kg 或以下的限量标准占总数的 37%，我国是 0；数值在

0．1 mg/kg 以下的占总数的 93%，我国只有 36%。对于甜瓜，欧盟

规定了 465 种 MRLs，我国只有 28 种；数值在 0．01 mg/kg 或以下的

限量标准占总数的 51%，我国是 0；数值在 0．1 mg/kg 以下的占总

数的 83%，我国只有 25%。总体来看，目前欧盟共制定了近 500 种农

药，140 000 余项限量，65 种豁免物质。 

（2）婴幼儿辅助食品有所差异 

在产品方面，同样存在较大差异的还有婴幼儿辅助食品。屈鹏峰

在《国内外婴幼儿辅助食品法规概况及技术指标比较研究》一文中对

比了 GB 10769—2010 和 GB 10770—2010 与 609 /2013 /EU 分析，欧盟

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料要求、产品分类、营养成分指标和含量、污

染物指标和限量值、标签等有详细的规定。虽然都强调了婴幼儿辅助

食品适用月龄及不同月龄营养成分要求，但与我国管理侧重点不同，

特别是必须营养成分和含量要求差别较大。 

（3）中欧食品矿质元素指标相当 

从项目指标角度看，周颖在《中欧食品污染物标准比较分析》一

文通过对比 GB 2762—2017 和 1881/2006/EC 及其修订案指出，我国

食品污染物指标包括与欧盟标准一致（36 条），比欧盟标准严格（9



条），比欧盟标准宽松（26 条）3 种情况。我国的铅限量标准大多比

欧盟标准宽松，镉大多严格。但限值差异并不显著。以铅含量限值为

例，欧盟 No 1881-2006 规定了 18 种食品的限量，而 GB 2762 规定了

24 大类共 60 种食品的限值。辛效威等在《中外食品标准中重金属污

染物指标对比分析》一文中对比了我国与欧盟关于植物源食品中的蔬

菜、水果等类别；动物源食品中的畜禽肉、动物内脏、水产、乳制品

等类别；饮料中的包装饮用水、果蔬汁等类别的食品中铅含量限值判

断，我国大多数食品重金属指标与国际水平一致。 

（4）我国基因源性食品检测领域较为先进 

关于标准技术原理方面，我国等同或修改采用的国际标准跟上了

世界的步伐，在基因源性食品检测领域甚至走到了世界前列。目前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将微滴数字 PCR法纳入标准体系，发布了GB/T 

33526-2017《转基因植物产品数字 PCR 检测方法》、SN/T 4853-2017 

《转基因大米定量检测数字 PCR 法》系列标准，且有《转基因植物品

系定量检测数字 PCR 法》、《微生物痕量基因残留测定 微滴数字 PCR

法》等标准处于报批状态中。而欧盟仍采用 2011/884/EU 决议规定的

SYBR Green 实时荧光 PCR 法、TaqMan 复合 PCR 法等相对定量检测方

法，暂未有将微滴数字 PCR 法等绝对定量技术纳入标准体系的官方报

道。 



3 对比分析我国食品标准现状 

3.1 食品标准体系不够协调统一 

由此可见，在标准体系的设计上，中国采取的横向、纵向标准体

系与欧盟的标准体系很相似。但国家与联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我

国，条块结构已成为政府行政体系的基本结构，条块关系是不同的政

府组织在条块结构基础上形成的交互关系。然而，由这种“条块”关

系导致的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却撕裂了国家标准的统一性。尤其是当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指标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矛盾时，相关产品陷入

多个要求、多个标准和多方管理的困境，国家标准在食品生产经营与

安全管理环节的实际应用受到了干扰，其权威性受到影响。从标准体

系视角来看，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是我国行政管理“条块”化的结果，

仍然代表政府意志，相当于国家标准的“行业化”和“地方化”。 

3.2 食品标准体系覆盖不全面 

另一方面，国标体系本身也存在优化空间。2011—2014 年连续 4

年提出将“污染物和致病微生物限量及控制技术”即“基础类通用标

准”作为重点立项领域，但连续多年征集到的立项建议数量非常之少。

进入“十三五”开局年，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基本建成之后，“餐

饮服务、现制现售、散装食品”作为长期存在监管空白的一部分食品，

为历年来首次提出、明确立项，但是在收集到的 897 份立项建议中只



有 4 份涉及相关内容，而绝大多数立项建议未能关注到这一点。 

除了上述的协调统一问题、体系不完善，覆盖不全面，分布不均，

重点不突出等问题之外，还存在界限模糊、尺度不严、法规与标准间

不能有效衔接、贯彻实施难度大等问题外，我国食品行业国家标准对

于国际标准采用率只有 14.63%，这为标准衔接及对外贸易造成了一

定的阻碍。 

3.3 农兽残和贮运标准欠缺 

农兽药等危害因子残留限量和配套检测方法与我国监管需求和

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我国最新 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了 433 种农药 4，140 项残留限

量标准，而欧盟制定了 460 种农药 15 万多项限量标准，美国制定了

372 种农药 1.2 万项限量标准，日本制定了 800 多种农药 5 万多项限

量标准。已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涉及的农产品种类，也远远少于我国

实际生产消费的产品种类，尤其蔬菜、特色农产品、动物源产品和饲

料中农药残留限量缺失严重。在兽药残留监管上，目前已批准使用兽

药 359 种，需要制定最大残留限量的兽药有 156 种，已制定限量标准

的兽药有 114 种，尚有 42 种兽药缺少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已制定残

留限量标准的 16 种兽药还存在涵盖动物种类及组织不全的问题。 

此外，农兽药残留配套检测方法也不能满足监管需求。采后包装

保鲜及贮运技术标准不能支撑农产品产地流通监管职能需求。近年来，

随着我国农产品商品化处理和初加工比例的不断增高，以及远距离运



输和产品卖相需求，保鲜剂 （保活剂）、防腐剂、添加剂 （统称 “三

剂”） 被大量用于产后收、贮、运环节。但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产后收

贮运环节“三剂”使用的标准体系，仅在农药和食品添加剂相关标准

中有个别农药和食品添加剂的保鲜使用规范要求。贮运标准也都是作

为产品标准的一部分，专用标准很少，尤其是农产品贮存运输规范管

理的标准缺失。现有的包装标准标龄过长、实用性差；标签标识方面

也缺乏针对农产品的具体细化要求和标识方法等。这些关键环节尤其

影响深圳这种食品输入型城市，亟需完善相关标准。 

3.4 产品安全标准与定位不符 

以深圳市场上比较流行的绿色食品举例：绿色食品产品标准制定

的依据是按照“安全卫生指标严于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其质量规格

要求达到国家一级品以上指标要求”制定的。《全国绿色食品产业发

展规划纲要（2016-2020）》（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将绿色食

品定位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助推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排头兵、农

产品安全优质消费的风向标”，“坚守与发达国家接轨的农产品及食品

质量安全标准水平、保持绿色食品标准的先进性”。满足中高端市场

需求，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绿色食品的市场定位。绿色食品产品标准

于 2010 年后大多进行了修订，部分指标已采用国际先进标准，与发

达国家接轨，但多数指标还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与绿色食品的产品

定位还不符。以苹果农残标准为例，我国《绿色食品  温带水果》

（NY/T844-2010），规定了 17 种农药残留限量，其他农药残留限量执



行 GB 2763 规定。规定的 17 种农药中，氧乐果、甲拌磷、仲丁胺 3

种农药欧盟没有作出限量规定，DDT、百菌清、三唑酮 3 种农药残留

限量和欧盟一致，六六六、乐果、敌敌畏、杀螟硫磷、倍硫磷、氰戊

菊酯、敌百虫、多菌灵 8 种农药残留限量低于欧盟，对硫磷、马拉硫

磷、溴氰菊酯 3 种农药残留限量低于欧盟。我国规定的苹果农药残留

限量的农药种类是美国和 CAC 的 2/3，是日本约 1/7。中国苹果上的 

66 种农残限量仅有 13 种与欧盟一致，一半多的限量较欧盟的规定要

低。有些限量差距悬殊，如乙酰甲胺磷，欧盟限量为 0.02mg/kg，而

中国限量为 0.5mg/kg，是欧盟的 25 倍。限量标准偏低的情况会直接

导致中国苹果出口欧盟过程中遭遇技术壁垒限制。我国 NY/T842-2012

《绿色食品 鱼》标准的大多数指标严于或与 CAC 和欧盟相关标准一

致，能够满足我国绿色食品鱼及产品的质量管理要求，但是部分指标

的规定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3.5 食品标准科技基础支撑薄弱  

我国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制定方面存在突出的问题就是基础

研究支撑不够，技术储备严重不足。标准制修订缺乏基础研究和数据

支撑的现象比较普遍，突出表现在安全限量、检测方法和安全管控标

准的制定上。以农药残留限量和兽药残留限量为例，我国现行农药残

留限量和兽药残留限量大多照抄照搬国外指标限量值，没有结合我国

生产和消费实际进行科学风险评估，缺乏制定这些限量值有力的数据

支撑，给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和解决国际贸易纠纷带来一定的阻碍。



例如，脱水蔬菜和冷冻蔬菜在蔬菜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但这两类产

品没有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在标准执行时只能引用新鲜蔬菜标准，而

脱水蔬菜和冷冻蔬菜的成品重比新鲜蔬菜少很多，采用新鲜蔬菜标准

意味着提高了限量标准要求，日本就以冷冻蔬菜中毒死蜱限量不符合

新鲜蔬菜中限量值为由拒绝我国冷冻蔬菜进口，而我国又没有相关研

究数据支撑，导致我国冷冻蔬菜出口受阻。同样，在安全检测方法标

准制定方面，由于某些化学物质在动植物体内代谢残留特点不同，而

对动植物体内残留代谢目标物和靶组织缺乏前期基础研究，导致制定

的只针对于化学物质原型的检测方法标准缺乏针对性，不能对安全指

标进行有效监测。此外，安全管控标准，由于大量危害物在种植业和

养殖业产品中代谢规律缺乏基础研究，因此也无法制定具有切实可行

的安全生产过程控制技术规范。 

3.6 食品标准制修订效率不高 

自中国食品安全法施行以来，卫生行政部门努力推进标准的清理、

整合工作，于 2015 年完成了食用农产品方面的卫生标准、质量标准、

安全标准等，并新公布了 411 项国家标准。中国政府在食品安全标准

制定、清理等方面的工作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一是政府

是权利、义务的制定主体，而非义务的履行的主体，因此在标准制定

工作中存在相关要求不了解、不熟悉的情况；二是政府在人力、物力、

财力方面的投入都比较有限；三是行业协会等相关组织的参与程度较

低，它们的专业优势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导致在食品标准制定的工



作缺乏必要的支持，可能重新制定的食品标准仍存在问题；四是监管

部门在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工作方面参与度不高，导致食品安全标准与

监管部门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标准修订工作较为滞后 发达国家

的标准基本上以 5 年为周期进行 1 次修订，标准的技术内容能够根据

产业发展和市场变化及时进行调整。 

在我国，为加强国家标准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标准实

施后，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

时进行复审。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 5 年。”然而，由于复审机制

的缺失，我国标准复审工作并未全面落实，标准发布实施后，其科学

性、实用性和先进性极少受到跟踪评价，导致标准修订不及时，影响

了标准的有效性和应用效果。统计显示，现行粮油产品标准中标龄超

过 20 年的标准占 10％；现行的水果标准中，标龄在 5 年以上的标准

高达 53.2％，标龄在 5～10 年的标准占 35.1％，标龄在 10 年以上的

标准占 18.1％。技术内容过时的标准和存在重大技术缺陷的标准不但

不会促进产业发展，反而会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ISO 标准制修订过程亦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管理机构的

庞杂造成了制修订流程的繁复。诸如 IEC、IEEE 等组织，尤其是聚焦

在通讯信息等更新迭代快速的领域，极大精简了标准制修订流程。 

3.7 强标逐渐趋近于 WTO 技术法规 

针对这些问题，2018 年出台的新《标准化法》摒弃了 1989 年《标



准化法》规定的诸多计划经济彩色的监管措施。在没有形式意义上的

标准化法的欧美诸国，多通过促进法和反垄断法对“市场标准”进行

间接干预；在有形式意义上的标准化法的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标

准化法也仅对“市场标准”作了原则性规定，鲜有直接干预措施。新

《标准化法》取消了原来的强制性行业标准和强制性地方标准，仅保

留强制性国家标准，并将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定在“保障人身健康和生

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

要”这一范围，这一规定与 WTO/TBT 第 2.2 部分关于技术法规范围的

规定基本是一致的。根据 WTO/TBT 的规定，技术法规一般应当由成

员国的中央政府制定，地方政府不能制定技术法规。因此，新《标准

化法》关于强制性标准在制定层级和制定范围的规定越来越趋向WTO

关于技术法规的要求。 

4 对于湾区食品标准体系发展的启示 

为了消除 TBT 的不利影响，促进贸易便利化，欧盟早在 1969 年

就制定了《消除商品贸易中技术性壁垒的一般性纲领》，首次提出了

在国际贸易中限制技术性壁垒的贸易规则。至今，国际上公认主要采

取协调和互认两种方法。协调是对法规和标准实质内容的自由化，是

指各国的技术标准或法规在一系列法律约束要求的基础上采取统一

的形式。通常在各国的保护水平无法等价时采用，形成上文所述的协

调标准。但其与参与国基础发展水平的一致性相关度较高，且要付出

国内标准与区域规定的标准进行协调的符合成本。互认则是指国家之



间通过贸易谈判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相互承认对方政府机构或具资

质的民间组织的标准。采取标准适用性互认合作方式无需制定统一的

区内标准，因此也无需对国内标准及相关技术法规进行调整，从而节

省了各成员标准一致化合作的调整成本。 

4.1 创新管理的启示 

4.1.1 建立高级别的政治因素、经贸协作、产业技术融合工作小组统

筹管理 

标准适用性互认实际涉及政治因素、经贸协作、产业技术三大领

域，需要各部门的交叉合作，因此需要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

统领协调。具体工作落实在技术上，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总体负责，各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各级标准

化研究院开展具体工作。 

欧洲标准（European Standard，EN）经过提案、起草、征求意见、

投票决议和出版发行等阶段，由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欧洲电

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或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负责协调

成员国及各方（包括利益相关方如企业，消费者和环境团体等）共同

制定，EC 批准出版。CEN、CENELEC 和 ETSI 是被欧盟（European Union）

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EFTA）官方

认可的标准化组织，统称为 ESOs（the three European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由联合总统小组（Joint Presidents` Group，JPG）协调。



JPG 由 ESOs 各主席、副主席及总干事组成，是欧洲标准化的最高决

策机构。 

食品标准隶属于 CEN 管理范畴。其“食品、饮料及相关产品”

部门下设 9 个标委会。类比欧盟，EC 负责互认协议的执行，是政府

性机构，应由国标委对接；CEN 接收 EC 的协调标准制定委托，负责

具体技术标准的制定，是非政府性机构，应为标准技术内容互认的对

接对象，由标委会对接。 

4.1.2 设立湾区三层监管体系 

参照欧盟，湾区同样可设双层管理的食品监管体系。在党中央国

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等的指导下，湾区成员城市接受来自湾区组织层面及本市机构的共同

监管，纵向管理与横向联系配合形成监管网络，进行各项标准的制定

和法律制度的建议，共同构建为三层监管机制。并采用食品安全追溯

机制、良好生产规范（GM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制度（HACCP）

和食品与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等有关标准和制度，实行“从

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控制，践行全程监管、风险分析、快速预警、

预防四大原则。 

 

 

 

 



 

 

 

 

 

 

 

 

 

 

 

 

 

 

4.1.3 加大标准的基础研究力度，广泛征集，自主申报 

标准适用性互认应遵循市场导向，从贸易角度和企业需求出发，

重点向我国的跨国企业、有海外分公司的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等征集

汇总。还可以向国内标委会征集、向国际标准工作组征集，保证信息

上升渠道的通畅。征得的互认标准提案应经贸易需求分析、相应技术

领域评审和中外双方确认后，方可立项。 

对于湾区标准，则可以由企事业单位自发申报，或由湾区融合小

成员城市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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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食品安全的三层监管 



组根据需要选征，而后经过专家库讨论评估，予以立项。以有利于及

时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及市场。 

例如针对前文提到的绿色食品产品标准与定位不符的问题，应深

入开展绿色食品标准的前期研究和基础研究，加强国际标准和技术法

规趋势研究以及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研究，为标准制定或修订提供科

学依据。对绿色食品标准制修订和标准执行等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

总结和研究，为提高标准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提供依据。在污染物标准

限量指标制定中，应该借鉴 CAC 的风险评估原则，根据我国目前食品

污染物的监测数据及污染物人群暴露资料，将风险评估充分地应用于

指标与限量值的设定环节，保证绿色食品标准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应

加强绿色食品标准体系如何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接轨的标准是 CAC、

FAO、WTO 制定的食品标准，欧盟、美国、日本食品标准。 

具体操作层面，政府的角色应是引导、鼓励、管理。如通过吹风

会、政策宣讲会、示范单位宣传等途径，调动企业热情。为了充分发

挥企事业单位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做出卓越贡献的单位应当给予经费

或者荣誉鼓励。 

4.2 创新体系的启示 

4.2.1 利用标准库，选取深圳主导标准 

对于湾区内的我国企业，可灵活采用深圳市企事业单位主导的国、

行、团标纳入区域标准范畴，统一管理应用；对于“一带一路”范畴



的湾区，涉及周边国家的，建议适当采用深圳市企事业单位主导的国

际标准。因为，国际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相对不发达国家的意见也很

重要，这就造成有些方法的仪器设备相对不如国内先进，但指标可能

相当。同时，相对发达的国家的不合理意见，在深圳市内企事业单位

主导的过程中应该就规避掉了。而对于湾区内的我国企业，国行标大

多都是适用的。 

与欧盟标准体系对应，欧盟的食品安全标准分为产品标准、过程

控制标准、环境卫生标准和食品安全标签标准四大类。其中产品标准

指的是对产品的规格、质量、构造与检测方法做出的规定，主要对象

为动物性、植物性、婴幼儿食品；过程控制标准主要包括食品微生物

标准和食品添加剂标准；环境卫生标准是对食品制备、加工或者处理

的场地规划和设计、运输食品的容器、食品接触的设备设施以及食品

加工人员在个人清洁方面的卫生标准；食品安全标签标准对食品包装

上的各类图形标志及相关注释性文字有非常严格的规范。 

欧盟食品标准大多涉及卫生安全，以法规指令的形式提出整体要

求，具体技术细节由相应协调标准规定。此外，根据其贸易属性、影

响力综合来看，协调标准应是标准适用性互认的重点对象。根据细化

指标的对比结果，矿质元素限值差异性较小，基因源性检测技术先进，

应为标准适用性互认的重点领域和突破口。其他领域稳步推进。 

4.2.2 大数据支撑，把握指标适用性 

对于标准适用性互认过程中的技术把控需要大量的产业调研和



数据支撑。一般而言，直接采纳国际标准会给企业带来很高的遵从成

本。企业为了达到国际标准生产的要求，往往需要引进先进的设备、

人员及管理经验以进行技术研发和工艺改进等，同时为了平衡标准带

来的生产成本增加很可能会使用更廉价的原材料，最终导致产品质量

下降。因此，实际应用过程中不能照搬照抄、生搬硬套，需要符合国

内的生产体系和产品逻辑。其中，把握差距和尺度需要大量数据支撑，

并且每一套生产体系都有每一套的特异之处。因此，建议建立行业标

准指标达标数据库，将指标细分为高、中、低三类，适当提高低指标，

打造湾区质量；保持中等指标；调整高指标，同时重点发展生产企业，

做到有的放矢，相互适应。 

造成指标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制订原则不同。

FAO/WHO 风险性评估原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提出的安全性评价原则，根据人体接触化合物量的大小以

及对人体或动物的毒性大小来制定标准。另一类是“零风险”原则，

典型如欧盟 REACH 法规对食品或饲料中的添加剂、食品调味剂和动

物营养剂等的影响；二、饮食方式和习惯不同。例如，在植物源食品

中，GB 2762 在新鲜蔬菜之外增加了蔬菜制品类，并将食用菌单列为

一类，而欧盟无此类别，类似的还有水果制品、水产制品及皮蛋制品

等；三、技术上的差距。包括商品生产技术差距和检测技术差距；四、

出于贸易保护主义，人为设制贸易壁垒。因此，利用大数据，分析指

标差异原因，排除不利影响，精准匹配企业生产情况。 

具体实施可考虑建立湾区标准信息平台，赋予企事业单位自主申



报和核对具体指标的权限。同时打通现有标准化平台，建立标准库之

间的联系，以充分发挥标准信息化资源，避免冗余浪费。 

4.2.3 增加补丁机制 

对于技术内容完全相同的标准（如共同等同采用的国际标准），

经一致性确认后即可互认；对于技术内容有差异的标准，可以考虑采

标或协商制定等方式，达到标准适用性互认的效果。从微观角度，应

重视事实标准。在标准境外转化过程中企业自主研发的标准更容易实

现渗透和转化，通过技术渗透和标准适用性互认相结合的方式，提升

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能力。 

另外，对于深圳牵头的湾区标准，可以考虑增加“补丁”机制，

以规避国际、国家标准的时效性顽疾。通常前两类的制修订周期正常

需要三年左右，适应不了快速变化的环境及市场。例如，将《SN/T 

0223-2011 进出口冷冻水产品检验规程》纳入湾区标准后，打上补丁：

增加新冠肺炎病毒检测流程，并推广海关、生产企业应用，或能为疫

情防控起到一定作用。 

4.2.4 赋予法律地位 

以适用性互认的形式，选取深圳市内企事业单位主导的国际标准

等适当标准，充分评估认定为区域性标准，给予湾区标准编码，甚至

赋予一定的法律地位。例如，承认对于新型产品可采用区域标准；或

在标准化法中开启一个“新型产品的国标行标，可以引用区域标准”



的窗口，将极大促进湾区标准的发展，进而完善紧急事件的应对措施，

满足行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这个思路与欧盟的协调标准有异曲同工之

妙。 

欧盟从 1980 年《欧盟食品安全卫生制度》颁布实施开始建立相

关法律体系，如今形成以《通用食品法》（General Food Law）总领宏

观规定；《一般食品法》（Regulation (EC)No.178/2002）和两个修正条

例 (Regulation(EC)No.1642/2003;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No.575/2006）及《欧盟食品与饲料卫生法》作为二级立法；系列

食品安全规范要求和标准作为补充的格局。 

根据 ISO/IEC 的定义，欧洲标准属于区域标准。其权威性体现在

当标准获批时，参照《内部守则（the Internal Regulations）》，CEN 或

CENELEC 的 34 个成员国须给予其国家标准的地位，并将与之冲突的

原国家标准在限定时间内撤销。从内容上看，欧洲标准包涵与产品、

系统、过程或服务有关的要求和/或建议，也可用于描述计量或测试

方法、建立通用术语。 

《关于技术协调与标准化新方法的决议》中阐述，政府仅在指令

中规定涉及产品安全、工作安全、人体健康、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强制

性要求。指令中只写出基本要求，具有强制性。而技术规范和定量指

标由相关的协调标准（Harmonized European Standard，hEN）规定。

协调标准由欧盟委员会（EC）根据欧盟立法需要委请 ESOs 组织制定，

而后录入欧盟官方公报（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EU），指明与其相对应的新方法指令，批准发布。 



Report on European Standards –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ion (EU) 

No 1025/2012 (2016/2274(INI))，9.6.2017，A8-0213/2017 第四条明确

指出标准具有自愿性，不能视为法律。但协调标准可作为法律的符合

性推断依据。制造商、运营商或合格评定机构可用协调标准来证明产

品、服务或流程符合相关的欧盟法规，从而在欧盟市场内自由流通。

虽然从形式上看，协调标准被给予与其他欧洲标准统一的标准编号，

没有单独列为一类。但从 TBT 角度，按影响力大小依次为法规、协调

标准、其他标准、技术法规（Technical Specification，TS）。 

4.3 创新制度的启示 

4.3.1 受理、执行、分管、监督等流程需持续合理化和简化 

据 CEN 和 CENELEC 统计，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间上报的

标准仅有 59%得到了 OJEU 的引用。因此 EC 也在清理未录入的协调标

准，简化 OJEU 引用协调标准的内部流程。 

对于深圳的相关政府部门，应重点攻克如下三个方面：①协调统

一。协调统一需要从政治、经贸、技术等部门抽调适当比例的人员统

一管理执行；②建立体制。建立体制需要统筹三层监管体系，综合意

见，群策群力；③有效落地。有效落地不仅需要政策执行力度的把控，

而且需要经过市场的检验以及各方的监督管理。 

（1）从流程上看，受理人员（或小组）既要熟悉产业，又有技

术基础，能够先从标准本身判断纳入湾区标准的可行性及意义；涉及



周边国家的，要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考虑政治因素。 

（2）执行层面，不能是仅仅纳入湾区标准库，要充分发挥区域

标准的作用，应用在原料供应、物流运输、产品生产、进出口贸易等

多个环节，充分提高深圳质量。 

（3）分管评估，要对湾区标准体系、库、编码等及时管理更新，

并且适当建立指标，尝试评估湾区标准的作用，做出考核，并积极征

求应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意见建议。 

（4）监督部门要对整个流程的合规性做出监督，防止以及补救

政策漏洞；湾区标准本身也是一种依据，可以对可能发生的疑问做出

解释。在政策以及体系成熟后，可以考虑适当拔高，为勇于花费成本

提高质量的企事业单位营造合适的土壤。例如，将湾区标准转化为强

制标准、或者地方政策等，充分服务深圳行业发展需要。 

4.3.2 强化科技支撑，构建经费、法制、组织、信息、人才保障机制 

一是不断加强风险评估专项工作。围绕食品质量安全重点污染因

子，开展风险隐患摸底和监测工作，为安全标准制定储备基础数据。 

二是设立质量安全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围绕食品生产关键共性、基础

通用技术和质量安全，根据食品特殊性组织开展重要技术标准前期基

础研究，加强标准技术储备，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标准创新活动中的

引领和保障作用。 

适用性互认标准及湾区标准的有效实施，需要良好的制度和有效

的监督来保驾护航，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要有清晰的定位，以社会公众



食品安全服务需要为导向，促进标准活动的健康发展。主要有以下五

个方面的建议：一是优化区域标准经费使用结构，湾区标准的制定和

实施离不开政府的经费支持，要保证各级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对湾区标

准的经费投入，专款专用。二是健全湾区标准化建设的法制保障，加

快推行湾区标准相关的新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湾区标准

化相关单位的法律地位、义务职责等，保障对湾区标准建设的投入和

监督，为湾区标准的顺利实施和高效运行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三是

构建湾区标准化的组织保障，发挥行政组织的引导作用和行业协会组

织的执行作用。四是构建湾区标准化的信息保障，构建湾区标准的信

息平台，有利与监理湾区标准的共享和交流机制。五是构建湾区标准

化建设的人才保障，加强湾区标准化的专业人才队伍教育和培训体系，

推动各类标准化人才的交流和互通。 

4.3.3 与企业、协会充分沟通，保持顺畅的联系渠道 

企业是标准的作用主体。对于深圳的企业，应积极采纳湾区标准，

提高自身适应性，按照政府的引导切实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在

应用过程中，如果标准要求较高，给企业带来较高的遵从成本，则可

以与分管部门充分沟通，以利于政府部门调研评估后做出是否需要修

改的决策。并且，若湾区标准被赋予一定的法律地位，可以作为企业

贸易合同等生产活动中的采信依据。采用湾区标准也对企业自身有一

定的品牌宣传效应。湾区标准或许会逐渐形成一个政策导向的窗口和

台阶，企业通过湾区标准，逐步发展完善，实现更好的效益。 



协会是国行标的制修订主体。打造湾区标准过程中应充分参考各

行业协会的意见，甚至考虑增设顾问委员会或者区域标准专家智库，

为各行各业标准及指标的优化提供智力资源。 

4.3.4 构建区域标准体系，聚焦跨行业普适性协调方法标准 

参考 EN 标准与 BSI（英国标准）、DIN（德国标准）共存的局面，

未来湾区标准体系的形成，与各成员城市的地区或者团体标准并不是

互相矛盾对立的。因此，随着区域性标准体系的成熟，区域性贸易壁

垒亦有可能自发形成。适时适当的利用和打破区域性的贸易壁垒，有

利于打造深圳质量，提高湾区质量。 

随着湾区标准逐步扩充、形成体系之后，标准之间相互关系的简

化平衡可能成为工作重点。因此建议主管部门出台跨行业普适性协调

方法标准。例如，以肉类为原料的新型食品产品（如萨拉米）标准中，

风味物质如谷氨酸等的测定可直接引用如“肉与肉制品中谷氨酸的测

定”标准，而非补充制定特定产品的方法标准，以达到产品标准聚焦

新增功能或结构等重点的要求。 

4.3.5 运用区域标准体系，加强事中与事后监督 

事前的监管主要针对市场主体有没有资质，或资质能不能保障食

品安全进行监管。其管理制度上分为许可制度和产品注册制度，事前

监管制度包括了产品执行标准和管理体制机制等层面。事中的监管制

度体现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遵守法律法规进行生产经营，以及



对相关企业的监督检查制度；事后的监管制度是针对企业完成生产经

营基本过程后，产品上市阶段的监督过程，包括 2 项制度，即对企业

的监督处理和对涉嫌违法企业的约谈，比如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无

论事前、事中与事后监督都离不开区域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加快制修

订产业发展和监管急需的食品安全基础标准、产品标准、配套检验方

法标准、生产经营卫生规范，重点出台行业普适性协调方法标准，运

用补丁机制及时修订重金属、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食品安全标准，

才能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加快完善农产品贮藏保鲜过程中“三剂”安全性评估和使用规范

制定。针对目前种植、畜牧和水产等产品贮藏保鲜过程中 “三剂” 使

用不规范和监管标准缺失，以及电商营销模式下对农产品保鲜的迫切

需求，开展易腐果蔬产品、冰鲜畜禽肉、鲜活水产品等农产品贮运销

售过程中防腐剂、保鲜剂（鲜活水产品中麻醉剂、增氧剂等保活剂）、

添加剂等非药品的安全性评价研究，制定农产品收贮运环节“三剂”

的合理使用准则和限量标准，为农产品收贮运环节质量安全监管提供

有效支撑。 

加快完善农产品产后储运、包装、标签标识等系列标准。针对我

国大宗粮油、果蔬、畜禽和水产品预冷、储藏保鲜、物流配送、包装

等标准相对缺乏的现状，以降低农产品产后损耗、提升安全营养品质、

增强产销衔接为目标，制定完善涵盖农产品贮藏、运输、包装、标签

等产后商品化处理全过程的技术标准体系。重点研制农产品预冷、气

调贮藏、产地冷藏、冷链物流运输、产品保鲜包装、包装产品检测、



包装标识技术等领域的共性和专用技术标准，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农

产品产后到入市前质量安全监管新需求，建立配套农产品收贮运档案

记录、农产品产地准出规范、农产品标识要求等通用管理控制技术标

准。 

4.4 创新应用的启示 

4.4.1 标准互认适用于程度较低的贸易协作 

我国目前已完成的标准互认有两例：2013 年的中英标准互认和

2017 年的中法标准互认。其中与食品安全有联系的有 GB/T 

13885-2003《动物饲料中钙、铜、铁、镁、锰、钾、钠和锌含量的测

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和 GB/T 22460-2008《动植物油脂 罗维朋色泽

的测定》两个互认标准，基本印证了本文观点。但是，在具体的双多

边贸易谈判实践上，参与国政府本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人有其自身

利益，同时受到一国内部各种力量的制约与影响、利益的牵扯与均衡，

与其他各国博弈的复杂过程中往往难以妥协，进而使贸易谈判发展为

进退维谷的困局，期限无限延迟。本质上来看，标准互认是一种程度

较低的贸易协作。建立一个联合的执行委员会或合作机制，如标准化

机构和认证机构网络，可实现更深层次贸易便利化协作，消除 TBT 的

不利影响，带来更好的经济效应。 



4.4.2 区域标准适用于深度贸易协作，并向系统化发展 

随着区域化经济的发展，区域标准应运而生。除欧盟的 EN 标准

外，世界其他区域性组织也出台了统一的标准或技术法规，并且数量

逐年增加。早在 2006 年，东非共同体制定了东非有机标准的官方标

准（EAOS），是继欧盟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区域性有机标准，也是在有

机农业运动和国家标准机构之间合作制定的第一个标准，该标准大大

促进该区域有机贸易和市场的发展，并为东非有机农业确定了共同前

景。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 2015 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五国均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合作伙伴。自成立后，成员国提交的通报几乎都是联盟统一的技

术法规，只有极少数是单一的国家技术法规。此外，沙特阿拉伯是海

湾合作委员会发布通报的主力，2015 年开始，海合会成员以提交联

合通报的方式提交海湾技术法规。APEC、东盟等区域性组织亦长期致

力于协调区域成员的标准体系、制定区域标准，加强成员国之前的

TBT 透明度，以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目标。 

此外，区域性的标准及技术法规亦有向系统化发展的趋势。如欧

盟的 REACH 法规、RoHS 指令已成为针对大类产品采取的体系化的综

合措施。“一带一路”重要国家韩国与土耳其也分别形成类似 REACH

的“K-REACH”和“KKDIK”，对我国食品贸易等造成巨大影响。 



4.4.3 先行标准互认，再行区域标准 

区域性标准一方面解决了双多边贸易谈判的困境，消除由于标准

造成的市场分割效应，创造规模经济，允许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但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一系列衍生成本，提高了整个区域市场的准入门槛，

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要求较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行机制和协

调机制。对于食品领域的标准法规，由于直接关系到健康安全，欧盟

目前仍然采取全面协调的方式制订标准法规，强调各成员国的一致性

和立法层面的技术性。因而，欧盟的食品领域技术标准进展缓慢，相

关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较为严重。 

对比区域性标准化来看，标准互认主要优势在于承认并尊重了各

国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资源基础自行制定标准的权利，符合目前

“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的现状。国家间通过合作达成

某种信任机制，能够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国际贸易的重复测试、检验和

认证问题，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促进“一带一路”贸易活动。 

4.4.4 通过标准互认和区域标准打造深圳食品标准体系 

中央一系列文件明确了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高地”

的战略定位。作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深圳在湾区及海上丝绸之路

区域性的经济活动中离不开标准化的支撑。欧盟是当今世界食品工业

系统最为完善的区域性经济体，食品标准体系发达成熟，为“对标全



球最好最优标准迈向国际化”的理想对象。欧盟的相关城市可作为深

圳的参照系，启发深圳食品标准体系建设，满足日益提升的高质量标

准要求。 

深圳每天消耗蔬菜 7100 吨、水果 2300 吨、水产品 1500 吨、肉

类 4200 吨、禽蛋 490 吨，口粮 5480 吨。但深圳仅有 3 万亩基本农田，

95%的食用农产品和 85%的食品必须依靠外地输入，而粮食 100%依

靠外地输入。深圳食品供应对外依赖度高，是典型的食品输入型城市，

具有明显的食品安全输入性风险。另外，深圳毗邻港澳，经济发展水

平和消费需求相对较高，这给深圳市的食品质量安全提出了新的目标。 

食品安全为民生之基本，是保障城市高速运转的生命线。而食品

标准则具备明确的导向作用，引领输入型食品生产的发展。对于“一

带一路”贸易相关地区，一方面管控其输入性风险，另一方面可作为

输出的试验台——深圳对标欧盟打造食品标准质量体系，在湾区牵头

模拟一个小型的欧盟，为产业界高质量的贸易进出口打下基础。本项

目拟提出一种食品标准化发展导向的解决方案，描绘了一幅未来可期

的标准化体系蓝图。以试点的姿态从标准适用性互认和区域标准角度

着手研究食品产业进出口贸易，以期起到提醒警示、引导贸易发展的

正面作用。因此，本项目根据国际标准制修订的具体实践，以及国内

第三方检验检测企业产品线应用，综合生产厂家的意见反馈，提出“标

准适用性互认”的理论观点，区别于以前标准互认的刻板严苛，又为

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例如疫情等特殊环境下的贸易量探索一条理论结

合实践的解决途径。 



5 展望 

5.1 推行标准互认和区域标准，助力健康城市建设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处于转型升级期，食品消费从全面温饱

型向营养健康型转变，国民对食品营养安全的需求越来越高。配合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及国务院 2017 年 7 月发布的《国民

营养计划(2017—2030 年)》，探索营养健康相关标准的制定，与环境、

体育等领域加强合作，使食品安全标准在提升消费者健康水平的同时，

推动健康产业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创新标准管理机制，落实健

康中国战略在结合我国国情做好现行标准的修订等“传统”管理工作

外，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通过推行标准互认和区域标准，以高质量建

设为目标，从风险管理源头入手，不断完善、创新标准管理机制及评

价模式。 

5.2 推行标准互认和区域标准，解决城市间输入输出协同问题 

如上述举措得到重视，目前食品标准系统化不明显、重点不突出、

针对特定城市的适应性和时效性不够等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从社会

民生的基础建设角度考虑，完善食品行业输入输出系统，打通标准适

用性互认，解决 TBT，既能让老百姓接触到高标准优品质的食品，又

能增加贸易进出口，经济效益显著。从食品行业及生产企业的角度，

标准适用性互认给生产者带来了技术与认知的更新，提出了高要求，



促进了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同时也刺激了内需，符合供给侧改革的

要求。从监管的角度，标准适用性互认以产品为媒介对接了内外双方，

直接促进了经贸活动，减少了因标准不一致而造成的检测、鉴别、筛

查等符合性社会成本，达到了简政放权的目的。同时，本项目的试点

实践研究有助于政府因地制宜的评估应对措施的可行性及标准适用

性互认程度的把控，解决目前出现的城市间输入输出协同问题以及外

部的 TBT 阻力，并为“一带一路”倡议长远来看必然会遇到的难题提

前做好基础性的应对思路。 

5.3 推行标准互认和区域标准，合理避免区域性地缘经贸问题 

长远来看，深圳在亚欧大陆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城市发展战略定位，

将会面临复杂的“一带一路”区域性地缘经贸问题。随着综合国力的

提升、“一带一路”倡议、湾区经济需要以及食品输入型城市特点，

深圳输入型食品安全风险问题日益严峻。标准是贸易流通与生产等环

节管控的有力措施，假设食品标准化体系基础建设不够牢固全面，未

来将会动摇一系列问题的根基，导向类似贸易战的“双输”结局，带

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因此，推进管控输入型食品风险的标准化体

系建设势在必行，并且需要尽可能的早尝试、多尝试，以找到最适合

城市发展脉搏的相应指标，以稳固的船锚面对时代的浪潮。其中，标

准互认与区域标准是一条相对高效的捷径。英、德、法、俄、美代表

了当今世界标准化的先进水平和发展方向，参与国际食品标准化活动

有较长的历史和成熟的经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尽量使



其国家标准纳入国际标准，对国际标准化有较大的影响力。据测算，

制定一个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迚行相应的风险评估和科学试验需要花

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所以，积极合理的互认标准，引入湾区标

准，不仅可以迅速提升标准水平，加快向国际标准靠拢的进程，而且

可以推动我国标准体系建设，在标准领域避免区域性地缘经贸问题。 

5.4 建立区域技术协调和标准化的超体系，利于双循环发展 

食品安全是全人类的关注焦点，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农

业和食品业比其他行业更容易受技术壁垒的影响。标准的适用性互认

与协调是消除 TBT 不利影响的有效工具。因此，在“一带一路”贸易

环境的形势下，深圳应牵头湾区，以食品安全标准适用性互认为基础，

逐步发展协调标准，制定区域标准，甚至建立区域技术协调和标准化

的超体系。“一带一路”战略尽管有显著的区域影响，但不能被视为区

域战略，而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同时，由对外贸易

带来的技术与认知的更新，也刺激了内需，符合供给侧改革的要求。

有利于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接轨，则给消费者带来信心，提升老百姓幸福感，

有利于社会稳定祥和。对于“一带一路”途经的欠发达国家则起到标

杆的作用，有利于提升深圳的国际影响力。参与标准适用性互认及区

域标准必然涉及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和区域联动等标准活动，将为深圳

在国际标准化舞台上的话语权及影响力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